大连海洋大学本科生国内交流学习课程与学分认定及转换申请表            办理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
	学生姓名
	
	学   号
	
	专    业
	

	所在学院
	
	班  级
	
	联系电话
	

	交流学校
	
	交流院系及专业
	
	交流起止时间
	

	序号
	所修交流学校课程（学生按交流学校出具的成绩单填写）
	申请冲抵的本校课程（在学院指导下填写，学院审核）

	
	课程名称 （中英文）
	课程性质
	学时
	学分
	成绩
	课程名称（中英文）
	课程性质
	课程编码
	学时
	学分
	转换校

内成绩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学分
	
	合计转换校内学分
	

	序号
	无法冲抵的交流期间其他课程（如全部课程可申请冲抵则无需填写下列表格）（在学院指导下填写，学院审核）

	
	课程名称 （中英文）
	课程性质
	学分
	学时
	开课学期
	转换校内成绩
	转换为校内通识选修课程类别
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学分
	

	序号
	返校后应补修的课程（如全部课程可申请冲抵则无需填写下列表格）（在学院指导下填写，学院审核）

	
	课程名称 （中英文）
	课程性质
	课程编码
	学分
	学时
	开课学期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补修学分
	

	序号
	其他实践活动参与情况

	
	参与活动类型及内容
	认定类型及学分

	
	
	

	
	
	

	
	
	

	申请人签字
	本人承诺本表填写的已修对方学校课程信息（含成绩）与交流学校出具的成绩单一致，并按照我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课要求提出本申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 
	申请人所在学院审核意见
	    根据签订的协议。已对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审核该生提出的学分转换方案。

专业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

教学副院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


填表说明： 1、本表一式二份，分别交学生所在学院、教务处。
           2、交流学习期间如有参加社会实践、创新创业活动、第二课堂活动等，请提供相关证明，学院可根据规定折算成相应学分。证明材料由学院保存。
